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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蓝帆医疗” ）于2020年2月

8日和2020年2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议通知和会议补充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2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24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名，代表股份423,834,4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9648%。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0名，代表股份374,725,73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8.8707%；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7名，代表股份49,108,7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94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93,254,95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9.6734%。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湖北高德急救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和刘文静女士为此事项的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上述股东合计

持有有效表决权329,559,543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4,262,9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3%；反对12,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疫情防控相关公司债券的议案》；

2.1�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2�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3�债券期限及品种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5�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6�担保方式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2.7�决议有效期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疫情防控相

关公司债券事项的议案》。

同意423,822,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3,242,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 律师事务所靳如悦律师和张晓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2020年2月2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17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2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0年2月24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委托出席会议董事1人，董事刘东先

生因个人原因书面委托董事刘文静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主持了本次

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保障订单的生产，同时结合公司2020年生产经

营及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和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医

疗” ）拟向各商业银行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共计47,000万元人民币、10,660万欧元和12,000万美元。同时，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公司一切与银行借款、融资等有关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

相关授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为蓝帆新材料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申请办理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2）同意蓝帆新材料为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3）同意公司提供1,000万美元连带责任担保及柏盛国际以1,000万美元现金存款质押的方式为柏

盛国际拟向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申请的2,000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一年。

同意吉威医疗以80,000万元人民币现金存款质押的方式为柏盛国际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办理的10,660万欧元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同意公司或子公司为柏盛国际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10,000万美元授信提供担

保，将根据实际需要确认具体的担保方式和担保方，担保期限为两年。

（4） 同意公司为吉威医疗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申请办理的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15,000万元人民币和12,000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

公告》；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0年2月25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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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新增银行

授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

2月24日召开，以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

度新增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银行新增授信额度情况

为积极响应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保障订单的生产，同时结合公司2020年生产经

营及发展的需要， 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蓝帆新材料”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和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医

疗” ）拟向各商业银行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共计47,000万元人民币、10,660万欧元和12,000万美元，2020

年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适时向各银行申请贷款。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额度

授信

期限

1

蓝帆医疗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15,000 1年

2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12,000 1年

3 蓝帆新材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10,000 1年

4

柏盛国际

China�CITIC�Bank�International�Limited 2,000万美元 1年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10,660万欧元 3年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万美元 2年

7 吉威医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 10,000 1年

具体新增的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新增授信额

度；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司一切与银行借款、融资

等有关的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新增上述各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

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 柏盛国际和吉威医疗2020年度拟新增授信额度不超过47,000万元人民

币、10,660万欧元和12,000万美元，具体贷款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将主要

用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运营和贸易，这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发展

必要的资金，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的授信事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19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

2020

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2月24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蓝帆医疗”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以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2020年度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蓝帆新材料” ） 、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和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医

疗” ）的生产经营及信贷融资计划，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担保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公司为蓝帆新材料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申请办理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2、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同意蓝帆新材料为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

额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3、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1）为子公司柏盛国际提供担保

同意公司提供1,000万美元连带责任担保及柏盛国际以1,000万美元现金存款质押的方式为柏盛国

际拟向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申请的2,000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

年。

同意吉威医疗以80,000万元人民币现金存款质押的方式为柏盛国际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办理的10,660万欧元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同意公司或子公司为柏盛国际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10,000万美元授信提供担

保，将根据实际需要确认具体的担保方式和担保方，担保期限为两年。

（2）为子公司吉威医疗提供担保

同意公司为吉威医疗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申请办理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15,000万元人民币和12,000万美元，具体相关业务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

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上述担保额度中，单笔担保金额80,000万元人民币超过了2018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规定，本次事项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4694446786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17日

住所：山东省临朐县东城街办六期项目区兴安路东侧

营业期限：2009年09月17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PVC手套、丁腈手套、无纺布口罩、围裙系列产品、PE手套、塑料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粒

料、化工原料、劳防用品、橡胶制品、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本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提

供所售产品的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法律法规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831,560,598.39 832,825,599.97

2 负债总额 258,944,713.67 208,928,825.67

3 所有者权益 572,615,884.72 623,896,774.30

4 或有事项 6,554,356.00 9,642,590.66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933,628,601.09 602,860,711.89

6 利润总额 183,075,230.39 57,753,837.51

7 净利润 175,341,419.61 51,280,889.58

注：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1）基本情况：

注册号：EC� 24983

成立日期：1998年5月28日

注册地点：百慕大群岛

住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董事：杨帆

注册资本：US$12,000

主营业务：控股投资

控股股东：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3.37%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7,148,631,643.20 7,351,132,012.75

2 负债总额 4,286,836,128.58 4,039,633,022.86

3 所有者权益 2,861,795,529.67 3,311,499,005.21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1,661,366,238.81 1,285,878,104.35

6 利润总额 351,460,916.79 392,923,860.61

7 净利润 321,593,722.15 325,296,689.12

注： 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96,403.108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2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营业期限：2002年12月02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

司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2,698,487,690.66 13,150,813,912.91

2 负债总额 4,898,598,343.90 4,762,553,850.21

3 所有者权益 7,799,889,346.76 8,388,260,062.70

4 或有事项 6,554,356.00 55,418,378.95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2,653,120,079.16 2,598,537,833.32

6 利润总额 357,916,715.97 462,611,399.02

7 净利润 355,337,655.15 396,004,314.74

注：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医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53518891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炳容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8月20日

住所：威海市高区大连路68号

营业期限：2003年08月20日至2033年08月19日

经营范围：生产三类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三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三类介入器材

（6877）、三类医用核素设备（6833），三类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销售本公司产品；从事一类

医疗器械产品、二类、三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77介入器材、二类三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

备；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除外）、二类三类：6833医用核素设备的批发

（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

定管理的商品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提供对以上产品的技术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2,010,255,299.47 2,305,611,404.73

2 负债总额 187,822,745.45 206,772,464.79

3 所有者权益 1,822,432,554.02 2,098,838,939.94

4 或有事项 不适用 不适用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5 营业收入 718,512,212.55 611,642,088.96

6 利润总额 333,494,769.89 360,230,970.83

7 净利润 284,630,854.30 305,019,922.37

注：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吉威医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1）为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提供担保

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公司为蓝帆新材料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

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蓝帆

新材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10,000

蓝帆医疗承担连带责

任担保

合 计 10,000

2、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在办理相关业务时，由蓝帆新材料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蓝帆

医疗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15,000

蓝帆新材料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

合 计 15,000

3、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1）为子公司柏盛国际提供担保

担保方：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蓝帆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或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其他子公司

被担保方：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公司及子公司拟以现金存款质押担保、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以及和银

行沟通确认的其他方式，为柏盛国际的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12,000万美元和80,0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序号

拟授信

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柏盛

国际

China�CITIC�Bank�International�Limited

2,000万美

元

柏盛国际1,000万美

元存款质押担保及蓝

帆医疗承担1,000万

美元连带责任担保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10,660万

欧元

吉威医疗以80,000万

元人民币质押担保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万

美元

蓝帆医疗或子公司，

具体担保方及担保方

式将根据实际需要确

定

（2）为子公司吉威医疗提供担保

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由蓝帆医疗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吉威医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

行

10,000 蓝帆医疗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合 计 10,000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本次向银行新增贷款授信申请，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同意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公司与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同

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上述银行借款、融资、担保等有关的事项。公司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柏盛国际和吉威医疗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同

意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授信事项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在办理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柏盛国际和吉威医疗新增贷款业务时，需新增

公司与子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 公司与子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有利于确保两者的日常运营工作，符合公

司及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本次新增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权益的行为。该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担保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23,339.10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按照2020年2月24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

算），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1.46%。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计划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199,295.20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金额按照2020年2月

24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5.56%，且最大的单笔担保金额为80,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26%，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与子

公司的担保金额为522,634.30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金额按照2020年2月24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

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7.02%。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20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3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3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形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5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3月5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于2020年2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0年3月12日13：00-13：50

2、登记地点：蓝帆医疗办公中心一楼大厅

3、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及股票账户卡、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

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舒乔、赵敏

联系电话：0533-7871008

传真：0533-7871055

电子邮箱：stock@bluesail.cn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邮政编码：255400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82” ，投票简称为“蓝帆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现场股东大会当日的交易时间，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

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

2020-011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5号泰豪科技园3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977,0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977,059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977,0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51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5192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5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治家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黄治家、刘健、张驰现场出席，成学平、叶杨晶、卢明、何祚文、陈

彬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徐盼庞博、朱江杰现场出席，张杨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检柯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刘猛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其中：A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908,044 99.8744 69,015 0.1256 0 0.0000

其中：A股 54,908,044 99.8744 69,015 0.125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其中：A股 54,898,044 99.8562 79,015 0.143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54,790,959 99.661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9,397,

964

99.5943 79,015 0.4057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

19,407,

964

99.6457 69,015 0.3543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

19,397,

964

99.5943 79,015 0.4057 0 0.0000

4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

案》

19,290,

879

99.04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其中：议案1和议案2涉及股权激励事项，与相关议案有关联关

系的股东均未参与表决，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除关联股东外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议案3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4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3、议案1至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素文、宋颖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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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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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2月7日，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

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四号———股权激励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

月（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2月7日，首次公开披露时公司上市不足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

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在自查期间（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2月7日），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在自查期间，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1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潘秋现 2019年11月至2019年12月 400 400

根据上述1名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其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

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

相关信息，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

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制

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

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1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

结合电话提示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等资料。 2020年2月21日，本

次会议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29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侯巍先生主持，9名董事全部出席（其中，现场出席的有侯巍董事长、王怡里职工董事；

李华董事、夏贵所董事、朱海武独立董事、容和平独立董事、蒋岳祥独立董事电话参会；因工作原因，杨增

军董事书面委托王怡里职工董事、 王卫国独立董事书面委托朱海武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实

际资产、财务状况，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该公告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1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

结合电话提示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等资料。 2020年2月21日，

本次会议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29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焦杨先生主持，12名监事全部出席（其中，现场出席的有焦杨监事长、胡朝晖职工

监事；郭志宏监事、关峰监事、刘奇旺监事、李国林监事、王国峰监事、翟太煌职工监事、闫晓华职工监事、

尤济敏职工监事电话参会；因工作原因，高明监事书面委托刘奇旺监事、罗爱民监事书面委托胡朝晖职

工监事）。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资产、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该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5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1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507,572.70 685,113.66 -25.91

营业利润（万元） 64,832.90 28,586.74 126.79

利润总额（万元） 65,031.03 28,665.80 12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1,049.71 22,176.31 13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8 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6% 1.78% 增加 2.28个百分点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万元） 5,543,625.32 5,724,461.40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1,265,592.43 1,244,328.14 1.71

股本（万元） 282,872.52 282,872.5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4741 4.3989 1.71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年，证券市场行情回暖，交易活跃，A股市场总体震荡攀升。 在此市场环境下，公司积极把握市

场机遇，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公司总体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130.2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5,543,625.32万元，较年初减少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1,265,592.43万元，较年初增长1.71%。

三、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15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2月21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会计政策，为了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1-12月的经营成果，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有关资产预期损失进行评估，2019年

1-12月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4,813.38万元。 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2019年1-12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其他债权投资 3,964.90

债权投资 125.44

融出资金 1,448.4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197.84

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 13,266.66

存货 -1,794.19

合计 14,813.38

以上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9年1-12月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4,813.38万元， 减少当期利润总额14,813.38万

元，减少当期净利润10,280.44万元，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其他债权投资

2019年1-12月公司计提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3,964.90万元，主要是对二级市场买入持有的债券

根据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16永泰02” 计提2,360.62万元，“16金立

债” 计提392.06万元，“17东集01” 计提855.00万元，其他债券计提357.22万元。

（二）债权投资

2019年1-12月公司计提债权投资减值准备125.44万元，主要是子公司山证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证国际” ）持有的宜华债券，根据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三）融出资金

2019年1-12月公司融出资金计提减值准备1,448.41万元。 主要是融资融券业务（包括孖展业务），

根据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四）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9年1-12月公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转回减值准备2,197.84万元，主要是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收

回客户款项。

（五）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

2019年1-12月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13,266.6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子公司格林大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大华资本” ）应收客户款项金额36,703.70

万元，根据预期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11,011.11万元。

2、子公司格林大华资本应收客户款项金额2,248.74万元，根据预期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提减值准备1,148.74万元。

3、公司应收信用业务客户账款金额3,900.19万元，根据预期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780.04万元。

4、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应收客户款项，虽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根据款项性质，对其单项计

提减值准备，根据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414.90万元。

5、其余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按账龄组合计提，因收回款项，转回减值准备88.13万元。

（六）存货

2019年1-12月公司转回存货减值准备1,794.19万元，主要是子公司格林大华资本持有的存货（包

括天然橡胶、大豆、棉花等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所致。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公允的反

映了公司实际资产、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决策程序规范，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

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资产、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